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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道 218 线吐尔根至阿热勒托别段公路工程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2年 9月 28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以视

频会议形式主持召开了国道 218线吐尔根至阿热勒托别段公路工

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。验收组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

理局（建设单位）、国道 218线吐尔根至阿热勒托别段公路工程

项目建设指挥部、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（施工单位）、

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（设计单位）、新疆北方工程咨

询建设有限公司（监理单位）、新疆天合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

（变更环评单位）、北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（验收调查

报告编制单位）及自治区环保行业技术专家组成（人员名单见附

表）。验收组和与会代表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环境保护执行

情况报告以及北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该项目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汇报，经验收组充分讨论评议后形成验收

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国道 218线吐尔根至阿热勒托别段公路工程位于新疆维吾尔

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境内。路线起点与 G218则克台

至吐尔根段公路建设终点顺接，起点桩号 K251+500，建设终点

位于阿热勒托别镇哈拉布拉克村南，与 G218线阿热勒托别至那

拉提段公路起点相接，桩号 K280+800。路线全长 29.3km，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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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，设计速度采用 100km/h，路基宽

度为 26m。全线设大桥 3座，中桥 1座、小桥 6座、涵洞 55道，

通道 22座、分离式立交 9处、互通式立交 1处、收费站 1处。

工程永久占地面积 177.74hm²，临时占地 84.31hm²。本项目于

2016年 8月 20日开工，2019年 8月 28日完工通车。

2015年 4月 8日，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以《关于

G218线吐尔根至阿热勒托别段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（新

环函[2015]344号文）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。因本

项目主线横向位移超出 200m长度累计 19.6km，占原环评主线长

度 30.06km的 65%。对照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

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5〕52号）及《关于印发<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中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界定程

序规定>的通知》（新环环评发〔2019〕140号）等国家及自治区

相关文件，构成重大变动。新疆天合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开展

变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编制了《G218线吐尔根至阿热勒托别

段公路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》。2022年 9月 14日，新疆维吾

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以《关于 G218线吐尔根至阿热勒托别段公

路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（新环审[2022]178号）予以

了批复。

因变更环评编制阶段本项目已建成，因此工程实际建设情况

与变更环评工程内容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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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生态环境

本项目临时占地有取（料）土场、施工生产生活区、施工便

道，临时占地均已恢复或移交。各项水土保持设施按批准的水土

保持方案及其设计文件建成，水土保持防治效果明显。通过土地

调整、征地补偿等措施降低了对沿线农业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。

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对占用的林地和草地进行了补偿。

（二）声环境

施工期采取了选用了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工艺，合理安排使

用高噪声设备使用时间，加强施工管理，施工现场设置遮挡等措

施。运营期对吐尔根农场设置了高 3.5m，累计长 860m的声屏障。

（三）大气环境

施工期拌和站设备设有除尘装置，并采取雾炮机、洒水车、

遮盖等降尘措施。施工便道定期洒水。施工项目部使用电能源。

运营期匝道收费站采用电缆采暖。

（四）水环境

施工生产区设置沉淀池收集生产废水，循环使用。生活区设

置沉淀池收集生活污水，定期清运。施工材料如沥青等有害物质

堆放场地设围挡措施，并加蓬布覆盖。未随意堆放或倾倒任何含

有害物质的材料或废弃物。

匝道收费站设有一体化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和隔油池。由于

目前人员少产生污水量很少，污水处理装置不能正常运行，因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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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由专业单位定期抽运至污水处理厂。

（五）固体废物

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由新源县城新保洁物业有限公司每周

清运 1次。运营期路面产生的垃圾由养护单位定期清扫，收集至

最近的服务区暂存。匝道收费站产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，

由新源县红星保洁有限责任公司清运至垃圾转运站。

（六）环境风险防范

对跨越河流的桥梁两侧设置了水泥防撞墩。设置桥面应急系

统和事故池，桥面水流可通过桥下管道排入事故池内。新疆交通

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伊犁分公司制定了应急预案，并已于

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备案。

三、验收监测情况

（1）验收监测期间，在现有交通量情况下，所有敏感点监

测值均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2类和 4a标准。

（2）根据衰减断面的监测结果，在目前的车流量条件下，

昼间和夜间距路中心线 20m 外可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6-2008）2类区域标准限值。

（3）根据 24h交通连续噪声监测结果，车流量基本与噪声

值具有一定的相关性。

（4）距离声屏障 10m处的降噪效果为 2dB-6dB，距离声屏

障 20m处的降噪效果为 1dB-6dB，距离声屏障 40m处的降噪效

果为 3dB-5dB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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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验收结论

经验收组成员讨论，建设单位已落实了原环评及变更环评报

告书及批复的环保措施和要求。同意该项目通过环保竣工验收。

五、后续要求

运营单位应加强对沿线桥面径流收集系统的维护，定期对事

故池进行清掏，确保收集系统和事故应急池的正常运行。

验收组组长：

验收组成员：

2022年 9月 28日


